
 

第九十九章 民眾黨與地方自治聯盟分裂之實情(上)  

     

    會見國聯委員的隔日，杜聰明突然來訪。 

    渭水一開心，馬上推來藤椅要他坐下，然後，又把醫院大門關了。 

    阿甜素聞杜先生事蹟與偉大，忙著去準備紅露酒和點心。 

   「渭水，你這仗打得漂亮，要在歷史上留下紀錄了。」 

   「你真這麼認為？」 

    「是，其實去年年底，總督府就來視察我的阿片癮研究了，後來決定採用我

的矯正治療政策，任我為警務局囑託，準備成立矯正機構，然而，對密吸食者與

輕中度成癮者，遲遲不做果決之嚴辦。」 

    「我贊同，就是這點太可惡，一拖三十年，漸禁變緩禁，我不告上國際聯盟，

總有一天變不禁，這三十年，吃了多少臺灣人的血汗錢！」 

    「這個數字很可怕，臺灣人永遠不可能知曉，但我看過警務局密錄，最高紀

錄十六萬九千零六十四人，佔總人口之六點三趴，而為了豫防內地人吸食，不但

規定仲介阿片之臺灣人死刑，還嚴禁罌粟花之種植，所以，偵查違法罌粟田，也

是警察之工作……」 

    渭水很驚訝，於是坦承，「這我真正不知道了，我只知悉向來都是從外國輸

入生阿片土，在專賣局製造阿片煙膏，經過煙膏仲賣人及小賣人，照許可鑑札上

的指定份量賣給吸食特許者。」 

    「是，是這樣沒錯。但是我感覺，接獲國聯要來視察之覆電後，整個總督府

動起來了，一月十五日，命我去商借中央研究所衛生部マラリア治療所的病床，

三十床，再租借日新町林清月醫院，欲在日新町成立臺北更生院，嗣後又決定創

設看護婦講習會，因為是針對無急症阿片矯正患者及危篤嚴重病人，所以聘最優

秀、臺北赤十字社病院出身之中野三津為婦長做實地指導，並設夜班勤務全夜。」 

     

    渭水點點頭，很高興聰明來訴說這些實情，讓他大感安慰，一個人面對各方

輿論，總是令他不免懷疑自己，和自己過度的熱情。他真的很欣慰，如果更生院

能永久經營，臺灣必有終結阿片毒害之一天。可是，眼神裡的陰鬱，還是被聰明

看了出來，聰明問：「工友總聯盟結成，對民眾黨各種運動很給力，近日增選的

中央委員，陳其昌、謝春木、黃周、黃旺成、邱德金等，平素都是你的支持者，

對你實踐理想大有幫助吧。」 

    「正好顛倒，民眾黨恐有分裂之虞……」 

    「安怎講？」 

    「對林獻堂、蔡培火、蔡氏穀、陳逢源等來說，我是中間偏左，我草擬的第

三次黨員大會宣言，呃，去年被警察以違反出版規則遭檢舉那一篇，被葉榮鐘認

為『顯然有遷就階級鬪爭之傾向，與建黨當時所標榜的全民運動有偏差』，造成

無色彩士紳與在臺日人及其他同情人士不敢加入，他們現正籌組地方自治聯盟，



獻堂先生把楊肇嘉從日本召回來，要他主持創立事宜。」 

    「如果只為全力推動自治運動，另組團體似乎沒有不妥……」 

    「問題是，」渭水搖搖頭，「林獻堂的地位和聲譽在本島人眼中還是最有份

量，阿罩霧三少爺，他能提供的金援也最多，但其地主身分還是受到黨內階級運

動者排斥，事事受他應援的蔡培火，也被批評對無產者沒有同情，總之黨內諸多

議論，有謂互相提攜不無壞處；有謂組織同一性質之結社，必致戰線分裂；亦有

主張打倒自治聯盟，就像左派文協聯合農組要來打倒民眾黨一樣。」 

    「啊，這確實傷腦筋，只是外人看不出來，我到愛愛療訪施乾、到民間採集

蚊類、毒蛇、糞便，凡遇木工業、運送業、機械製造業，知道我與你之交情，都

有人以工友聯盟或民眾黨黨員為傲與我攀談……唉，中執會已議決黨員不得參加 

別個政治結社了嗎？」 

    「是。少數必須服從多數，惟一共識在於，若楊肇嘉願任委員長，在黨內帶

領自治運動，並改革一切，或可修復目前分裂之思想。」     

    「為什麼不是你任主席或委員長？」 

    「無人請我擔任啊，我的辦法有時不得共鳴，或者，眾人怕跟著我衝過頭！」 

 

    兩人相談至午後四時才解散，渭水送至日新町，臨行前問了翁俊明、曾慶福、

高敬遠等人的近況，聰明笑笑後回答：「放心，除了你，大家都很認真在做醫

生！」。 

 

    渭水很得滿足，一回到大安醫院即收到「《臺灣新民報》創立暨慶祝酒會」

之邀請函。 

    這表示《臺灣民報》增資完成並確定易名為《臺灣新民報》。 

    只是，當日遇著獻堂、培火、式穀，不免有些尷尬。 

 

   三月十九日，於高義閣舉開新民報社取締議會及披露會。席間，蔣渭水表明：

「中執決議黨員不得參加別個政治結社，非我提議亦非我主張，事已至此，惟望

肇嘉出任民眾黨委員長而運動自治，不然則聽任自由脫黨，也許能緩和氣氛不傷

感情。」 

    獻堂先生言：「渭水，幼春要我轉達，黨員不得參加別個政治結社，這種決

議分明是為地方自治聯盟之組織而設，將來恐致黨內分裂。事實上，地方自治聯

盟是欲網羅無色彩之紳士、文協、農組、日本人而成立的，所謂全民運動也，若

以民眾黨，恐彼輩不敢加入；若欲自由脫黨而不傷感情，這是不可能之事。」 

 

    三月廿一日，臺灣新民報合併臺灣民報而成立新公司之「《臺灣新民報》創

立暨慶祝酒會」，於蓬萊閣酒家舉開，當日參加者除新舊民報社之株主，還有平

時對報社素有同情與聲援者，如杜聰明、郭廷俊、黃純青、連雅堂、楊慶珍、張

清港等。席間林獻堂、蔡式穀，要求散席後蔣渭水與其他民眾黨幹部在民眾黨辦



公室見面。 

    這回，在羅萬俥、黃旺成、謝春木、廖進平、陳其昌、陳逢源、洪元煌、蔡

培火面前，蔡氏穀先開口了，「近聞民眾黨對自治聯盟計劃將展開反動運動，我

以民眾黨顧問的身分忠告各位，希望慎重從事，此際尤不可輕舉妄動。倘因此而

導致民眾黨地盤發生分裂則甚遺憾，特述一言以為忠告。」 

    隨後，林獻堂又表示，「地方自治聯盟之動機及將來作法，不但與民眾黨無

衝突之虞，反有助民眾黨之作事，望諸位慎重思考。」 

    然列席的中執委似乎不為所動，離開前，蔡氏穀直接放言：「中執會必須取

消前日的決議，或者修整為：『不可參加與本黨對立的團體』！」 

 

     這場會議，蔡培火始終沒有發言，直到獻堂先生、蔡氏穀接連退席，他才

感到一種無可挽救的悲哀，於是起身對著蔣渭水、謝春木、黃旺成表明：「說了

這麼多避免分裂緩和感情的做法，你們都不肯採用，至今已經有過幾次可做鑑戒，

若使這個團體一再分裂的人是臺灣進步的害蟲，敵人是大大希望這個團體再來一

次分裂，有心的人當小心，我今是要出外的人，並不要與什麼人爭勢力，一、二

十年來唯有盼望臺灣進步而已，蔣渭水君熱心是好，希望眼睛張大，不可再對你

自己所信任的人恣意地除名！」 

     渭水嘆口氣，以「感謝親切忠告，對於自治聯盟自當慎重審議以決定態度」

回應他。 

   

    再隔日，民眾黨臨時召開中央常務委員會。渭水對各委員說明：「若持強硬

態度，林獻堂、蔡培火、蔡式穀、洪元煌、楊肇嘉、陳逢源必生反感，而有導致

本黨分裂之虞，這一點必須極力迴避，是故禁止本黨黨員加入自治聯盟自屬必要，

但是對其團體則以友誼團體表示好意為是。」 

    此一見解，當下得到多數中常委支持。 

  

    然而令人難堪的事情發生了，繼楊肇嘉、李延旭、葉榮鐘、林幼春等相繼退

黨後，七月卅日，顧問蔡氏穀脫黨。 

    八月十七日午後二時，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在臺中醉月樓舉開發會式；八時於

樂舞台舉行紀念講演會。 

    八月二十日，陳逢源被選為評議員，聲明脫黨並辭去經濟委員會主席。 

    九月廿八日，中執委邱德金亦脫黨。 

 

第一百章 民眾黨要求石井取消聲明書之抗議文(1929 年 12 月 22 日) 

     

    在臺灣的鴉片公賣與吸食特許，和在葡領澳門徵稅而准許賭博之搾取政策，

同出一轍。均係遺留汙名與罪惡於人類歷史上者。雖然自明治四十年以來，台灣

政府已放棄鴉片吸食之特許。但是放任秘密吸食者增加而不加取締，藉以消極的



防止公賣收入之減少。在昭和之今日，尤其是緊縮內閣之時代，此類毒品如鴉片

者，公然重新准許其吸食，實係無法了解之怪事。此舉不但是人道上之大問題，

且係違悖國際信義。是故吾黨對台灣當局推行此一卑劣之政策，表明最大之遺憾

與絕對之反對。 

    按閣下在聲明書中謂「對此等秘密吸食者按修正令科以嚴刑，於人道之基礎

上認有未便」偽裝出自慈悲心之處置，事實純係掩飾收入主義之藉辭。蓋准許其

吸食，使其浪費金錢，毀損心身，較之修正令所定之刑罰，不知有幾十倍之殘酷。

何況此種癮癖原可由醫療或自己之克制攝生，可得治療者。實際上常見入獄之癮

者自然斷癮，出獄時身體反更強壯豐滿者為數不少，然則修正令之嚴刑亦可視同

一種強制治療。 

 

聲明書中又言「事實上僅依刑罰而期矯正此等全部癮者，實屬不可能，且欲全部

執行矯正處分，亦有困難。」如此說法，若非政府自認無能，便是一種遁辭而已。

吾黨不信能將暴徒消滅無遺，能將生蕃討伐淨盡，且能將任何微細之違法事件檢

舉出來之警察萬能的臺灣政府，獨對鴉片無能為力。由此觀之，政府心地之不純

與缺乏誠意昭然若揭。在彈丸孤島之臺灣，欲撲滅鴉片之吸食易如反掌，且亦不

須加之以嚴列峻法。若規定一定之年限廢止製造鴉片，癮者知其非禁不可，則自

然發生戒斷之決心，或就醫治療，或自己節制，以漸減之方法矯正，屆滿一定年

限，雖廢止鴉片之製造，亦不至發生任何困難。一面對鴉片走私嚴加防範，臺灣

孤立海中，此事甚易奏效。政府置此簡便之鴉片吸食消滅法不用，可見政府全無

消滅之誠意，而反用種種理由，以掩飾其貪圖公賣收益之用心。政府一面格於國

際聯盟絕對禁止之條約，不得不用嚴罰制度以資粉飾，一面又推行新特許制度以

圖增加公賣收入，緣此吾黨對總督府此種卑劣之政策，表示絕對反對，而對直接

負其責任者之閣下，嚴重抗議其非也。閣下果有一片愛護島民之誠心，則必須立

即停止鴉片吸食之新特許，我黨披瀝衷誠，特為勸告。 

 

                                      昭和四年十二月廿二日 臺灣民眾黨 

 

#1930 年 4 月，「地方自治完成促進運動」巡迴演講隊的南北二隊辯士紀念照。 

#「地方通信」之「霧社記事 揭載禁止」(臺灣新報 昭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一百零一章 民眾黨與地方自治聯盟分裂之實情(中)  

    關於地方自治聯盟，渭水其實非常反對。 

    他不排斥黨員參加別的組織或結社，但是另組自治聯盟，他非常反對。 

    他有被老戰友背棄的傷感，和怨恨。 

但對老戰友而言，是蔣渭水背棄他們的，看看那個未經審議逕付印刷分發的〈民

眾黨第三次黨員大會宣言〉，蔣渭水左傾的嚴重，當初眾同志為了他要當幹部，

不惜玉碎也挺他入黨，如今，他丟下民族主義自治運動的初衷，搞起統一戰線、



擴大鬪爭，偏袒、遷就工友總聯盟的行動，說甚麼不能無視勞工運動與勞工運動

的指導方針，要行階級鬥爭參加國際解放戰線！ 

 

    是蔣渭水無視分裂危機背棄他們。 

 

    自治聯盟在醉月樓開發會式前，培火來找過他，兩人大吵一架。事實上，他

也特地下臺中去找過肇嘉和獻堂，可是全無共識。 

    倒是黃旺成和謝春木，始終與他站在同一邊。 

  他們三人都認同，自盟的設立，必會分食民眾黨的財源基礎；其次，黨員可

能受其誘惑，往這個總督府比較喜愛、比較安全的團體靠攏過去，再其次，自盟

也是可以從事地方自治以外的工作。 

    如果兩個團體做同樣的運動，一個溫和，且頻頻與政府高層有來有往；一個

激烈，總是抗議吶喊，要求效率要求改進，政府會傾向哪一團？而與統治當局有

來有往的團體，會是個能撼動殖民者、令其猛醒與反省的政治結社嗎？會是個真 

真正正監督政府、解救苦難民眾的有力團體嗎？ 

    自古以來，他從未聽說。 

    莫怪有人評自治聯盟是「第二公益會」。 

 

    他曾勸告蔡培火等要小心，「像日本官憲這樣，因方便就採內地延長主義，

不方便之時就主張特別統治主義，這是不誠意的政治。日本帝國如果對向來的統

治方針沒有革新的打算，就沒有資格可加入於領有殖民地文明國家之列。」 

    對你們也可能說翻臉就翻臉。 

    蔡培火也回敬他：「你別讓謝春木牽著走，自己也要當心那些無產青年，四

年前第七回請願送別會上，我和逢源、年亨在演說時，王萬得、高兩貴、潘欽信

三人竟亂入，對著我們胡亂責難，後來也曾在中西喫茶店對我和獻堂宣稱：台灣

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乃不可能實現的妄動，即使有實現的可能，也非為增進台灣人

之幸福。此運動是承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高調，吾人無產派反對此種不徹底

的妄動。還有，第九回請願，你也在場的，東京臺灣青年會辦的歡迎會，那群左

翼學生批評請願運動是台灣土著資產階級的運動，連少數贊成者也一併痛罵，會

場秩序之混亂，害我等狼狽退場。」1 

   這是文明人面對不同意見者該有的教養嗎！？ 

 

    但是，依蔣渭水的個性，仍不願妥協，既然你們要走比較安全的路，就去吧。

對於楊肇嘉君和林獻堂君，他能說的能做的，都已盡力了，可是他們還是堅決：

情勢紛亂、日本軍閥日漸坐大，民眾黨的政治要求不可能再被政府採納，現在連

                                                      
1
 本段論點參考《政治科學論叢》第十八期，陳翠蓮〈抵抗與屈從之外：以日治時期自治主義路

線為主的探討〉，民國 92 年 6 月。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C%E7%9B%8A%E6%9C%83&action=edit&redlink=1


日本本國都無民主政治可言了，而你的言論太激且以無產政黨自任，與我們自始

標榜的全民運動顯有偏差，我們是有產階級，有田有會社，還有「仕紳氣」！不

以溫和手段吸收開明在台日人與政商學界之人士加入，如何喚起更廣大的支持與

注目，你且走你的社會主義工農運動，我們只切望你教育黨員，不要隨意攻擊、

不可擾亂破壞、不要中傷吾等對無產者沒有同情！ 

 

    十二月五日，民眾黨提出，決議將林獻堂以外包含蔡培火、陳逢源、洪元煌

等十六人全部除名，蔣渭水無力可回天，林獻堂亦深以為憾。 

    到了隔年，一月十八日臺灣新民報社股東常會後，林獻堂更在蓬萊閣酒家的

宴席上表明：「余任民眾黨顧問，對於黨勢之伸張必多阻礙，對該黨亦自覺已無

力可以善導，故擬辭去顧問，尊重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2 

     

    〝清黨〞前後，蔣渭水已領著民眾黨黨員(也或許該說，黨內同志領著蔣渭

水)，開始衝，首先，「地方自治制改革促進運動」、「始政紀念日反對運動」、「總

督府評議會反對運動」、「減稅運動」，然後是「盜犯防止法及其他反對運動」、「要

求調查霧社事件之表示」，最後又有「民眾黨綱領政策之修改」。民眾黨綱領政策

需修改，主要是因為自治聯盟成立後，島內知識份子開始羣集其下，蔣渭水、謝

春木、陳其昌等以為，民眾黨若不經再次整頓與修正，將來恐將委靡不振陷於自

然消滅。而總督府開始對民眾黨的抗議採取消極不回應態度。 

    唯獨特務，辦事積極，到了亦步亦趨的地步。 

     

    渭水有時覺得不安，任何講演場合、會議、宴席、出診、訪同志，連乘車、

閱報、洽公、行走之間，都有暗影閃現，那雙眼睛似乎一直在等待機會，從一舉

一動的監視中挑選機會，少了林獻堂這棵大樹，他必須承認，總督府能把沒有遮

蔽的民眾黨，輕易拔除。 

    十一月四日，車伕阿財先被逮捕。 

    阿財是能高郡埔里街人，自十月二十七日風聞生番反面在霧社運動會殺死數

百日人以來，每日在民眾黨事務所前的黑板上披露慘狀。 

   第一天，能高郡賽德克族馬赫坡社頭目，率六部落突襲霧社公學校運動會，

並進襲警察分室、駐在所、官衙、郵局及宿舍。 

   第二天，屏東飛行連隊之飛機，到霧社山區實施偵察和威嚇，臺北州、臺中

州、臺南州、花蓮港廳之駐軍及警察編成隊已開往埔里、霧社。 

    第三天，霧社生番此回虐殺日人因嚴苛勞役與不平等對待，昭和四年以來為

開發山林屢次動員番人「奉公」，影響生番農獵與收成。 

                                                      
2
 警察沿革誌所載內容則如下：「(予)曾與蔣渭水君交換關于民眾黨新綱領的意見，新綱領內容甚

為過激，完全是無產階級本位的見解，和我們很難一致，是故予此際斷然辭去顧問之職，予等過

去頗受民眾黨幹部之攻訐，而同為顧問的蔡氏穀、蔡培火既已被黨除名，予正考慮進退問題，茲

因黨已旗幟鮮明地標榜階級運動，則予已無理由可再留在黨內了。」在此採葉榮鐘《台灣近代民

族運動史》之說法。 



    第四天，霧社生番此回虐殺日人又因奉公月給發放不公，霧社神社工程期間

即有苛扣便當費傳聞。迎娶泰雅公主之警察佐塚愛祐(亦霧社分室主任)亦傳污貪

月給。 

    第五天，總督府出動大量軍警武力討伐霧社地區，殘存蕃人抵死對抗凶多吉

少。 

    第六天為支援霧社討伐隊，新竹州警務部派警察一百五十三人，午後二時自

新竹出發，預計清晨抵埔里。 

    第七天，臺灣新民報社記者隨慰問團與討伐隊入山，預計午後三時抵埔里輕

便驛。 

    第八天，民眾黨本部決向拓務大臣與日本大眾黨、勞農黨揭露此事。 

    第九天，蔣渭水車夫林寶財因時常揭寫黑板並對民眾說明揭載內容，遭逮

捕。 

 


